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彥元 

訴訟代理人  俞旺程 

            黃莉珺 

            郭月雲 

被 上訴 人  李安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1月30日本院112年度勞小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第一審判決原本及正本事實及理由欄第一頁第二十八至二十

九行關於「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之記載，應更正為「僅請

求金額減少而已」；第五頁第十八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記載，應更正為「不當得利請求權」。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然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4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

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

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定。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指判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並為小額

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

照）。而違背法令非以違背成文法為限，即判決違背成文法

以外之法則，如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仍應認違

背法令；所謂證據法則，係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

守之法則而言。倘舉證責任分配錯誤、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或

重要證據漏未斟酌，均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

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間請病假超過30日及請生理假3日2

小時，生理假工資減半發給。然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

年8月16日修正前原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勞工

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

第1項第4、5款規定，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上訴

人得不給付工資，其適用法令顯有違誤等語，堪認上訴人對

於原判決關於未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

第4條第1、3項，認其違背法令之內容及其事實，均已於上

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

敘明。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原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之情形，如

其錯誤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得由上級審法院自行訂正，並在

判決中註明（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㈡

參照）。查本件第一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中，第1頁第28至2

9行之記載應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誤載為「僅請求

金額增加而已」，第5頁第18行之記載應為「不當得利請求

權」，誤載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經上訴人於11

2年12月20日民事上訴狀中載明（見本院卷第12頁），惟不

影響原判決結果，爰由本院依職權更正如主文第4項所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一之記載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被上訴人於1月1日至9月26日期間請

生理假共3日2小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

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

4、5款規定，超過3日部分須併入病假計算，亦即被上訴人

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所請3日生理假，最後2小時因超過

3日須併入病假計算，又上訴人於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

病假超過30日，而病假超過30日部分不給薪，故被上訴人前

開最後2小時生理假既併入病假計算，亦應不給薪。原判決

漏未認定最後2小時生理假不給薪，被上訴人就此受有不當

得利，應返還所受之利益新臺幣（下同）161元，其適用法

令即有違誤等語。

二、被上訴人答辯：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之記載

外，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上訴人未以被上訴人實際工作時

數計算加班；且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日及9日確有請假而非

曠職，7月21日係自13時45分至16時34分請病假，並非全日

請假；縱被上訴人請假超過時數，已將溢領薪資匯還上訴人

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33,346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1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

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其領

有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

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

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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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前項併入及

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

條亦有明文。另觀之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

第4、5款，亦同此規定（見北院卷第44至45頁）。是受僱者

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已屆受僱者

所適用相關法令所定病假之日數上限者，如年度內再有請生

理假之需求，仍可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規定請生理假，

但雇主得不給付薪資（勞動部104年9月8日勞動條4字第1040

131594號函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32

日5小時、生理假2小時、事假2小時，其後於4月22日至9月2

6日期間，又請病假25日3小時、生理假3日、事假13日6小

時，此有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出勤統計查詢表在卷可稽

（見北院卷第56至64頁），則被上訴人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

之生理假（即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

數，顯已超過前述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所定普通傷病假

之日數上限，該2小時之生理假，上訴人自得不給付工資。

　㈢又上訴人每月原均全額發給工資（見北院卷第189至199

頁），就該2小時之生理假工資，上訴人係先發給全薪322元

（計算式：38,657÷30÷8×2＝322，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

訴人領取此部分工資，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

人受有損害，自構成不當得利。經扣除原審已判命返還之16

1元，則被上訴人尚應返還上訴人161元，足堪認定。從而，

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

生理假2小時半薪161元，核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所為抗辯，

因被上訴人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即無再加審究必

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

給付1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2日（見

北院卷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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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50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渙文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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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陳彥元  
訴訟代理人  俞旺程  
            黃莉珺  
            郭月雲  
被 上訴 人  李安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院112年度勞小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第一審判決原本及正本事實及理由欄第一頁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行關於「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之記載，應更正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第五頁第十八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記載，應更正為「不當得利請求權」。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然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定。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照）。而違背法令非以違背成文法為限，即判決違背成文法以外之法則，如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仍應認違背法令；所謂證據法則，係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守之法則而言。倘舉證責任分配錯誤、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或重要證據漏未斟酌，均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間請病假超過30日及請生理假3日2小時，生理假工資減半發給。然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前原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規定，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上訴人得不給付工資，其適用法令顯有違誤等語，堪認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於未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認其違背法令之內容及其事實，均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之情形，如其錯誤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得由上級審法院自行訂正，並在判決中註明（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㈡參照）。查本件第一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中，第1頁第28至29行之記載應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誤載為「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第5頁第18行之記載應為「不當得利請求權」，誤載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經上訴人於112年12月20日民事上訴狀中載明（見本院卷第12頁），惟不影響原判決結果，爰由本院依職權更正如主文第4項所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一之記載外，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被上訴人於1月1日至9月26日期間請生理假共3日2小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規定，超過3日部分須併入病假計算，亦即被上訴人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所請3日生理假，最後2小時因超過3日須併入病假計算，又上訴人於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超過30日，而病假超過30日部分不給薪，故被上訴人前開最後2小時生理假既併入病假計算，亦應不給薪。原判決漏未認定最後2小時生理假不給薪，被上訴人就此受有不當得利，應返還所受之利益新臺幣（下同）161元，其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等語。
二、被上訴人答辯：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之記載外，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上訴人未以被上訴人實際工作時數計算加班；且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日及9日確有請假而非曠職，7月21日係自13時45分至16時34分請病假，並非全日請假；縱被上訴人請假超過時數，已將溢領薪資匯還上訴人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346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1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其領有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亦有明文。另觀之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亦同此規定（見北院卷第44至45頁）。是受僱者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已屆受僱者所適用相關法令所定病假之日數上限者，如年度內再有請生理假之需求，仍可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規定請生理假，但雇主得不給付薪資（勞動部104年9月8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1594號函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32日5小時、生理假2小時、事假2小時，其後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又請病假25日3小時、生理假3日、事假13日6小時，此有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出勤統計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北院卷第56至64頁），則被上訴人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即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顯已超過前述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所定普通傷病假之日數上限，該2小時之生理假，上訴人自得不給付工資。
　㈢又上訴人每月原均全額發給工資（見北院卷第189至199頁），就該2小時之生理假工資，上訴人係先發給全薪322元（計算式：38,657÷30÷8×2＝322，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領取此部分工資，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構成不當得利。經扣除原審已判命返還之161元，則被上訴人尚應返還上訴人161元，足堪認定。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生理假2小時半薪161元，核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所為抗辯，因被上訴人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即無再加審究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1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2日（見北院卷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50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渙文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陳彥元  

訴訟代理人  俞旺程  

            黃莉珺  

            郭月雲  

被 上訴 人  李安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1月30日本院112年度勞小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第一審判決原本及正本事實及理由欄第一頁第二十八至二十

    九行關於「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之記載，應更正為「僅請

    求金額減少而已」；第五頁第十八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記載，應更正為「不當得利請求權」。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

    法院，然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4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

    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

    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定。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指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並為小額

    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照

    ）。而違背法令非以違背成文法為限，即判決違背成文法以

    外之法則，如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仍應認違背

    法令；所謂證據法則，係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守

    之法則而言。倘舉證責任分配錯誤、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或重

    要證據漏未斟酌，均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

    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認

    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間請病假超過30日及請生理假3日2小

    時，生理假工資減半發給。然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年8

    月16日修正前原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勞工請假

    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

    第4、5款規定，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上訴人得不

    給付工資，其適用法令顯有違誤等語，堪認上訴人對於原判

    決關於未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

    第1、3項，認其違背法令之內容及其事實，均已於上訴狀具

    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原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之情形，如

    其錯誤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得由上級審法院自行訂正，並在

    判決中註明（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㈡參

    照）。查本件第一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中，第1頁第28至29

    行之記載應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誤載為「僅請求金

    額增加而已」，第5頁第18行之記載應為「不當得利請求權

    」，誤載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經上訴人於112

    年12月20日民事上訴狀中載明（見本院卷第12頁），惟不影

    響原判決結果，爰由本院依職權更正如主文第4項所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一之記載外，

    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被上訴人於1月1日至9月26日期間請

    生理假共3日2小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

    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

    4、5款規定，超過3日部分須併入病假計算，亦即被上訴人

    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所請3日生理假，最後2小時因超過

    3日須併入病假計算，又上訴人於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

    病假超過30日，而病假超過30日部分不給薪，故被上訴人前

    開最後2小時生理假既併入病假計算，亦應不給薪。原判決

    漏未認定最後2小時生理假不給薪，被上訴人就此受有不當

    得利，應返還所受之利益新臺幣（下同）161元，其適用法

    令即有違誤等語。

二、被上訴人答辯：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之記載外

    ，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上訴人未以被上訴人實際工作時數

    計算加班；且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日及9日確有請假而非曠

    職，7月21日係自13時45分至16時34分請病假，並非全日請

    假；縱被上訴人請假超過時數，已將溢領薪資匯還上訴人等

    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33,346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1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

    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其領有

    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勞

    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

    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

    ，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前項併入及不

    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

    亦有明文。另觀之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

    、5款，亦同此規定（見北院卷第44至45頁）。是受僱者全

    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已屆受僱者所

    適用相關法令所定病假之日數上限者，如年度內再有請生理

    假之需求，仍可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規定請生理假，但

    雇主得不給付薪資（勞動部104年9月8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

    1594號函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32

    日5小時、生理假2小時、事假2小時，其後於4月22日至9月2

    6日期間，又請病假25日3小時、生理假3日、事假13日6小時

    ，此有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出勤統計查詢表在卷可稽（見

    北院卷第56至64頁），則被上訴人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

    理假（即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

    顯已超過前述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所定普通傷病假之日

    數上限，該2小時之生理假，上訴人自得不給付工資。

　㈢又上訴人每月原均全額發給工資（見北院卷第189至199頁）

    ，就該2小時之生理假工資，上訴人係先發給全薪322元（計

    算式：38,657÷30÷8×2＝322，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

    領取此部分工資，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

    有損害，自構成不當得利。經扣除原審已判命返還之161元

    ，則被上訴人尚應返還上訴人161元，足堪認定。從而，上

    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生

    理假2小時半薪161元，核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所為抗辯，因

    被上訴人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即無再加審究必要，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

    給付1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2日（見

    北院卷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50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渙文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陳彥元  

訴訟代理人  俞旺程  

            黃莉珺  

            郭月雲  

被 上訴 人  李安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領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院112年度勞小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上訴人負擔。

四、第一審判決原本及正本事實及理由欄第一頁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行關於「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之記載，應更正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第五頁第十八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記載，應更正為「不當得利請求權」。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然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有明定。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照）。而違背法令非以違背成文法為限，即判決違背成文法以外之法則，如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仍應認違背法令；所謂證據法則，係指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應遵守之法則而言。倘舉證責任分配錯誤、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或重要證據漏未斟酌，均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間請病假超過30日及請生理假3日2小時，生理假工資減半發給。然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前原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規定，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上訴人得不給付工資，其適用法令顯有違誤等語，堪認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於未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認其違背法令之內容及其事實，均已於上訴狀具體指摘，其提起本件上訴，於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之情形，如其錯誤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得由上級審法院自行訂正，並在判決中註明（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㈡參照）。查本件第一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中，第1頁第28至29行之記載應為「僅請求金額減少而已」，誤載為「僅請求金額增加而已」，第5頁第18行之記載應為「不當得利請求權」，誤載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經上訴人於112年12月20日民事上訴狀中載明（見本院卷第12頁），惟不影響原判決結果，爰由本院依職權更正如主文第4項所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一之記載外，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被上訴人於1月1日至9月26日期間請生理假共3日2小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3項、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規定，超過3日部分須併入病假計算，亦即被上訴人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所請3日生理假，最後2小時因超過3日須併入病假計算，又上訴人於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超過30日，而病假超過30日部分不給薪，故被上訴人前開最後2小時生理假既併入病假計算，亦應不給薪。原判決漏未認定最後2小時生理假不給薪，被上訴人就此受有不當得利，應返還所受之利益新臺幣（下同）161元，其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等語。

二、被上訴人答辯：除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二之記載外，並於上訴時補充陳述：上訴人未以被上訴人實際工作時數計算加班；且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日及9日確有請假而非曠職，7月21日係自13時45分至16時34分請病假，並非全日請假；縱被上訴人請假超過時數，已將溢領薪資匯還上訴人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346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1元，及自111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其領有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亦有明文。另觀之上訴人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2條第1項第4、5款，亦同此規定（見北院卷第44至45頁）。是受僱者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已屆受僱者所適用相關法令所定病假之日數上限者，如年度內再有請生理假之需求，仍可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4條規定請生理假，但雇主得不給付薪資（勞動部104年9月8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1594號函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至4月21日期間，已請病假32日5小時、生理假2小時、事假2小時，其後於4月22日至9月26日期間，又請病假25日3小時、生理假3日、事假13日6小時，此有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出勤統計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北院卷第56至64頁），則被上訴人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即逾3日部分之最後2小時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顯已超過前述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所定普通傷病假之日數上限，該2小時之生理假，上訴人自得不給付工資。

　㈢又上訴人每月原均全額發給工資（見北院卷第189至199頁），就該2小時之生理假工資，上訴人係先發給全薪322元（計算式：38,657÷30÷8×2＝322，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領取此部分工資，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構成不當得利。經扣除原審已判命返還之161元，則被上訴人尚應返還上訴人161元，足堪認定。從而，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之生理假2小時半薪161元，核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所為抗辯，因被上訴人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即無再加審究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1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2日（見北院卷第2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50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渙文

                                    法  官  吳昀儒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